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广东省技工院校职业技能等级 

证书管理工作指引（试行） 

 

根据《关于印发<职业技能等级认定工作规程（试行）的通

知>》(人社职司便函〔2020〕17 号)、《关于印发<职业技能等

级证书编码规则（试行）和《职业技能等级证书参考样式>的通

知》(人社鉴发〔2019〕2 号) 、《关于加快推进我省试点技工

院校职业技能等级认定的通知》(粤人社办〔2020〕39 号)和《广

东省高技能人才培养联盟章程》，广东省高技能人才培养联盟（以

下简称“联盟”）按照“统一标准、统一命题、统一服务、统一

品牌”的质量管理原则，受委托负责统一设计、集中采购和统筹

管理全省技工院校职业技能等级证书。为了规范管理全省技工院

校职业技能等级空白证书，指导各技工院校使用、制作与核发职

业技能等级证书，依据《转发关于进一步规范职业技能等级证书

样式及有关工作的通知》(粤技服〔2021〕5 号)文件要求，特制

定本工作指引。 

 

第一部分 空白证书管理和使用 

第一条  联盟受委托负责全省技工院校空白职业技能等级

证书（以下简称“空白证书”）样式设计、印制服务的集中采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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工作，原则上每三年采购一次，并做好空白证书使用总量、消耗

进度及年度盘点的统筹规划，如因空白证书使用量超预期，可提

前组织新一轮的集中采购。联盟承担空白证书的设计及定版费用，

对定版有保密责任。 

第二条 各技工院校职业技能等级认定评价机构（以下简称

“评价机构”）负责本机构空白证书的用量预算、订购、存放、

使用及盘点，并按使用者自付原则，承担空白证书的成本费用。

评价机构须根据上年度本机构空白证书库存量，以及预估当年评

价考核合格人数，测算该年度的实际空白证书需求，填报《职业

技能等级空白证书需求登记表》（附件 1）（一式两份），在每年 1

月 25 日前向供货方订购空白职业技能等级证书，并报备一份给

联盟存档。 

第三条  供货方依据评价机构提交的《职业技能等级空白证

书需求登记表》、联盟汇总的需求总量制作和按需配送空白证书。 

第四条  联盟、各评价机构及供货方应根据采购合同，履行

相关权利义务。任何机构或个人不得以任何方式伪造、变造、仿

造、贩卖空白证书，对伪造、变造、仿造、贩卖空白证书的，将

依法追究其法律责任。 

第五条  各评价机构须安排专人专岗负责空白证书的入库、

申领及使用工作，做到全程留痕、账目清晰、账物相符、去向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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楚。并严格使用联盟提供的信息系统进行空白证书管理和打印。 

第六条  各评价机构要安排适合的场地和设备存放、打印制

作证书，避免交叉管理、权责不清；要严格控制废证率，做好损

耗证书的去向登记及销毁工作。 

第七条  评价机构对库存的空白证书每半年要进行一次清

查、盘点，将库存实体证书数据与信息系统库存数据进行比对，

确保系统库存数据与实际库存数据相同。 

 

第二部分 证书制作与核发 

一、 制证规范 

第八条  各评价机构根据在人力资源社会保障部门备案的

评价范围和评价结果，按规定核发相应的职业技能等级证书。 

第九条  严禁伪造、变造、仿造、贩卖职业技能等级证书。

一经查实，除宣布相应证书无效外，对有违法违规行为的单位和

人员，依法依规移交有关部门进行处理。 

第十条  各评价机构及其相应的工作人员，在证书核发过程

中弄虚作假，徇私舞弊，滥发证书的，除宣布其所发证书无效外，

视情节轻重，暂停或取消评价业务，并交由其行政主管部门予以

处分。构成犯罪的，依法追究刑事责任。 

第十一条  职业技能等级证书的填写及用印要求包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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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证书印制。 

（1）证书包括以下内容：证书名称、证书正文、评价机构

名称、发证日期、姓名、证件类型、证件号码、职业名称、工种

/职业方向、职业技能等级、证书编号，以及持证人照片、二维

码、证书信息查询网址（http://jndj.osta.org.cn)、机构信息

查询网址(http://pjjg.osta.org.cn)。 

（2）证书名称统一使用“职业技能等级证书”。 

（3）评价机构名称要求与人力资源社会保障部门备案的机

构（含分支机构）名称保持一致，如遇变化应及时办理备案变更

手续。 

（4）职业技能等级证书不得使用“中华人民共和国”、“中

国”、“中华”、“国家”、“全国”、“广东”、“广东省”

“职业资格”或“人员资格”等字样和国徽标志。 

（5）证书内容可采用中英文对照方式。 

（6）证书印制满足国家印刷品印制相关标准和要求，采用

A4 纸大小（210mm×297mm）规格、单页形式。 

http://pjjg.osta.org.c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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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上述证书样式及注意事项同样适用于电子证书，评价

机构应严格执行，电子证书与纸质证书具有同等效力。证书样本

（含印章内容）须在人力资源社会保障部门备案。 

（8）证书样式参照附件 2。 

2、证书填写 

（1）统一使用小四号仿宋体字填写。不含“工种/职业方向”

的，“工种/职业方向”后填写“--”，不得为空。“职业技能

等级”填写“中文数字+级/等级名称”，如“一级/高级技师”。

证书照片处打印本人近半年内一寸彩色白底照片。 

（2）证书上填写的职业、工种/职业方向、级别应与人力资

源社会保障部门备案公布的信息一致。 

3、证书编码 

职业技能等级证书编码由 1 位大写英文字母和 21 位阿拉伯

数字组成，主要包括 7 个部分:1.评价机构类别代码;2.评价机

构代码;3.评价机构(站点)所在地省级代码;4.评价机构(站点)

序列码;5.证书核发年份代码;6.职业技能等级代码;7.证书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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列码。其中，第 1-4 部分由人力资源社会保障部门赋码，第 5-7

部分由评价机构赋码。具体表现形式见表 1。 

                 表 1 证书编码构成 

（1）第 1 位:评价机构类别代码。评价机构属社会培训评

价组织，其代码使用大写英文字母“S”表示。 

（2）第 2-5 位：固定取值 0000。 

（3）第 6-7 位:评价机构（站点）所在地省级代码，取值

“44”。 

（4）第 8-13 位:评价机构（站点）序列码。 

* 第 8-9 位：评价机构（站点)所在地代码。 

评价机构（站点）所在地代码，参照广东省行政区划代码

确定。具体取值见表 2。 

 

序

号 

1 2 3 4 5 6 7 8 9 0 11 12 13 14 15 16 17 18 19 20 21 22 

说

明 

评 介

机 构

类 别

代码 

评价机构代码 评价机构

（站点）

所在地省

级代码 

评价机构（站点）序列码 证书核发

年份代码 

职 业

技 能

等 级

代码 

证书序列码 

来

源 

人力资源社会保障部门确定 评价机构确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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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2  评价机构（站点）所在地代码 

代码 名称 代码 名称 代码 名称 

00 广东省省本级 08 湛江市 18 清远市 

01 广州市 09 茂名市 19 东莞市 

02 韶关市 12 肇庆市 20 中山市 

03 深圳市 13 惠州市 51 潮州市 

04 珠海市 14 梅州市 52 揭阳市 

05 汕头市 15 汕尾市 53 云浮市 

06 佛山市 16 河源市   

07 江门市 17 阳江市   

*第 10 位，评价机构（站点)类别代码取值“2”。 

*第 11 至 13 位：评价机构（站点）流水序列码。评价机构

（站点）流水序列码使用阿拉伯数字，一共 3 位。由评价机构

（站点）所在地人社部门根据顺序确定并赋码，赋值范围从

000-999。 

（4）第 14-15 位:证书核发年份代码。证书核发年份代码

使用阿拉伯数字表示，取公元纪年后两位。例如:19 表示证书核

发时间为 2019 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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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 16 位:职业技能等级代码。职业技能等级代码使用阿拉

伯数字 1-5 表示，见表 3。 

表 3  职业技能等级代码 

 

 

* 

 

 

第 17-22 位:证书序列码。职业技能等级证书序列码使用阿

拉伯数字表示，由评价机构按年度分职业技能等级分别从

000001-999999 依次顺序取值。 

4、证书用印。 

（1）证书上应加盖“评价机构名称+职业技能等级认定专用

章”印章。评价机构名称必须与备案公布的机构名称一致。专用

印章样式由联盟统一制定。 

（2）证书照片上可加盖评价机构钢印，钢印样式和内容应

与印章一致。  

职业技能等级 代码标识 

一级/高级技师 1 

二级/技师 2 

三级/高级工 3 

四级/中级工 4 

五级/初级工 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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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办证要求 

第十二条  评价机构应在“技能人才评价证书全国联网查询

系统（http://jndj.osta.org.cn/）”可查询评价结果后的 15 个

工作日内核发相应职业技能等级证书。 

第十三条  证书持证人因遗失证书、证书损坏等情形申请补

发证明的，持以下资料向原评价机构提出申请。 

（一）《证书遗失、损坏补发证明申请表》（附件 3）； 

（二）申请人身份证原件。 

（三）原评价机构在收到证书遗失申请材料后 5 个工作日内

办理完毕。申请人凭身份证件原件、受理回执领取补发证明（附

件 4）。 

第十四条  由于已采用实名制验证方式采集报名信息，原则

上不受理证书信息修改，如因客观原因造成信息错误，要经评价

机构备案地人社部门审核后才能重新上传证书信息，评价机构按

更新后信息重新制证。 

  

第三部分 证书数据上报与统计 

    第十五条 按照“谁评价、谁负责、谁发证”的原则，评价

机构须按规范对职业技能等级证书数据进行汇总统计和逐级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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报。要求做到真实、全面、及时、有效。经规范认定的证书数据

统一纳入人力资源社会保障部职业技能鉴定中心全国联网系统

查询。 

第十六条 评价机构上报的证书数据，须符合人社部门提供

的证书编码规则。 

第十七条  证书数据通过“技能人才评价证书全国联网查询

系统（http://jndj.osta.org.cn/）”统一对外公布，提供查询

和验证。 

第十八条 本办法自印发之日起施行，由广东省高技能人才

培养联盟负责解释。 

 

附件：1. 职业技能等级空白证书需求登记表 

2. 空白证书样式 

3. 证书遗失、损坏补发证明申请表 

          4. 职业技能等级证书证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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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 1       

职业技能等级空白证书需求登记表 

填报单位：   

联 系 人   联系电话   

详细地址   

级别 本年度预估评价合格人数（人次） 

初 级（五级）   

中 级（四级）   

高 级（三级）   

技 师（二级）   

高级技师（一级）   

合 计   

填报单位意见 

        

 

 

 

 

 

 

 

 

 

 

 

                     负责人签字（盖章）： 

                         年    月    日 

     

备  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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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 2            

空白证书样式 

广东省技能院校职业技能等级证书设计方案： 

严格执行人社部《职业技能等级证书参考样式》，证书增加联盟

专属防伪技术，中标供货方协助联盟设计空白证书，中标供货方

和联盟对定版有保密责任。 

 

专用印章样式（包括尺寸、款式、字样大小

等）：各认定机构专用章一律为圆形，中心部位

一律为空白，直径为 4.0cm，圆边宽为 0.1cm， 上

弧为评价机构名称， 自左而右环行，认定专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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章内容放在章的下边作横排，印文使用简化的宋体字。样式如右： 

 

广东省技工院校职业技能等级证书参考样式 

制作说明 

 

序号 内容 规格 

1 纸张尺寸 A4纸张（高 210 mm×宽 297mm）满幅 

2 粗实线 
底图联盟 logo水印+防伪标识+花边 

190 mm×277mm  

3 

左页上 证书名称 
中文：30磅，楷体 

英文：16磅，TimesNewRoman 

左页中 正文部分 
中文：16磅，楷体 

英文：16磅，TimesNewRoman 

左页下 

评价机构 

序列码 

中文：12磅，楷体 

英文：11磅，TimesNewRoman 

网址 英文：11磅，TimesNewRoman 

4 

右页上 个人照片 2寸彩色照片（白底） 

右页下 基本信息 
中文：16磅，楷体 

英文：16磅，TimesNewRoman 

注：制作说明仅供参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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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 3       

证书遗失、损坏补发证明申请表 

申请人           

姓名 

 

 
 身份证号  

证书基本信息    

职业名称    

证书编号  证书级别     

  

申

办

事

项 

□

遗

失

证

书 

                                  遗失声明 

本人证书遗失、损坏，现申请补发证明。                                             

取证 

 方式 

□到受理点领取           □邮政快递（到付，邮费需要签收人支付。） 

□EMS速递单号： 

  申  

 请 

 人 

 声 

 明 

 

本申请表所填内容正确无误，所提交的身份证明文件真实有效。如有虚假愿承担法律责任。 

 

                               申请人签名：                        

      

                                        联系电话：                                               
                                           

                                      日期：     年      月     日                  

                            以下栏目由受理部门填写  

 受 

理 

部 

门 

意 

见 

                                               

 

 

 

 

 

 

                                                  

                                                   受理日期：       年    月    日   

 备 

 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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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 4      

职业技能等级证书证明 

 

姓名：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证件类型：____________________    

Name                                  ID Type 

 

证件号码：_______________________     职业名称：____________________ 

ID No.                                Occupation 

 

工种/职业方向：__________________    职业技能等级:__________________ 

Job                                   Skill Level 

 

证书编号：_______________________        

Certificate No.                                

 

  ***评价机构名称（盖章） 

                                               日期：    年   月  日 

                                               Issue date 

                                                  

 

  说明： 1.对于遗失、损坏职业技能等级证书的，出具本证明； 

        2.本证明相关单位应予认可，并与技能人才评价证书全国联

网查询系统（http://jndj.osta.org.cn/）查询结果(相符) 配合使用； 

        3.本证明各项内容涂改无效。 
 

 


